附件3
服务协议
甲方（服务购买方）： 

乙方（服务提供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一、项目名称：2026年双百社工督导服务项目
二、服务期限：
三、服务内容
（一）全面了解所督导的“双百”社工站（点）服务区域情况,指导社工开展科学系统的需求评估，制定社工站（点）服务计划。

（二）参与疑难案例的服务，指导社工制定服务方案,及时回应和解决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需求。

（三）指导“双百”社工站（点）开展社工服务质量管理、团队建设、志愿服务管理、社会资源链接等。

（四）指导“双百”社工站结合本土特色和服务对象需求，打造具有特色的服务品牌。​
（五）开展督导服务团队和“双百”社工能力提升培训。
（六）宣传“双百工程”相关政策, 持续跟进各镇街深化“双百工程”的推进情况、社工驻点、服务成效等，提出推动“双百工程”建设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建议，促进全市“双百”社工整体专业水平提升。

四、
项目经费及拨付方式
   （一）项目经费
项目经费（含税）合计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
（二）支付方式
经费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乙方完成督导服务总次数30%的工作任务（即110次督导），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协议总额的30%，即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
第二期：乙方完成督导服务总次数80%的工作任务（即294次督导），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协议总额的50%，即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
第三期：乙方完成项目全部工作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协议总额的20%，即人民币XXXX元，大写：XXXX元整。
（三）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五、各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
1、甲方负责指导本项目工作，对乙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各项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项目经费使用及各项机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管，必要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负责乙方在开展本项目工作过程中与市、镇（街）和村（居）的协调工作。
3、对乙方开展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包括：业务指导和支持；有关情况及相关资料的提供。
4、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拨付项目经费。 

（二）乙方
1、乙方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本项目计划，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规划及具体实施方案。各项计划及有关实施方案应报甲方认可，如有改变，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2、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工作伦理道德，按照中山市的相关规定，执行项目计划，全面完成本项目的各项考核指标，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
3、乙方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及使用经费，确保专款专用，并接受甲方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4、乙方需根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项目工作人员购买五险一金，保障工作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中提供服务，若工作人员在履行本项目义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或致他人损害，均由乙方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六、
违约责任
（一）协议期内乙方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因工作需要，乙方安排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保、工伤责任等都由乙方自行负责。
（二）乙方应在协议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和交付本协议规定的全部项目资料。乙方如不能按照协议时间完成项目工作的，每逾期5天，应当支付本协议总额1%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要求乙方支付本协议总额10%作为违约金。如服务期间遇到不可控因素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乙方须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如因甲方原因而造成的延期，乙方不负延期责任。
（三）乙方提供的项目服务质量未达到甲方要求的，乙方应当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偿整改直至达到甲方要求；超过30天仍未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协议总额10%的违约金。
（四）乙方未按照约定配备或者更换项目工作人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超过30天乙方仍未按照约定配备或者更换工作人员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要求乙方支付本协议总额10%作为违约金。
（五）乙方应对因履行本协议而获知的服务对象信息、项目信息等进行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直接或间接以告知、公布、发布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或将其使用于其他项目。否则，应赔偿因泄密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另一方均有权要求其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七、
其他事项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市的有关规定协商后以附件的形式补充。
（二）本协议所致争议或纠纷,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应承担对方因此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合理费用。
（三）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以附件的形式补充。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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